
聊城市“科技副总”协同创新项目

申报书

项目名称：

技术领域：

申请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聊城市科学技术局

2025年制

科研诚信承诺书

作为项目负责人，郑重声明： 

1.所提供的申报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数据真实、资料可靠，并对项目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严格遵守科技管理有关规定，自愿提供相关技术研发内容，且均为不涉密内容，同意管理部门委托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或现场考察，并缴纳一定的专家评审费。
3.不存在项目一头多报、重复申报，不存在同一年度项目重复挂名行为。

4.项目组人员均已征求其本人意见，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及项目成果权益分歧。

5.如有不履行上述承诺，存在科研失信行为，不良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接受聊城市科技局形式审查不通过、取消立项、列入科研诚信黑名单、取消项目申报资格三年等相应处理，情节严重的，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加盖公章）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成立时间
	

	所属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现代高效农业 □新能源 □新材料
□医养健康  □高端化工 □现代高效农业 □现代轻工纺织产业

□其他

	科技副总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职称
	联系方式

	
	
	
	
	
	

	申报单位及科技副总简介：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技术领域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意义（500字以内）

	

	2.项目主要研究内容：（说明项目创新点和先进性，拟解决的技术问题，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及可行性。）（1000字以内）

	

	3.考核指标：可量化的技术指标、产品性能指标；

绩效指标：科技成果转化数、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次）、开展宣传培训活动（场次）等指标；专利、标准、软件著作、发表论文、植物新品种等预期成果应数量化。（500字以内）

	

	4.项目预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500字以内）

	


三、项目参加人员情况

	填表说明:

1.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加人员请填写表中相关详细信息；
2.职称请填写: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3.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其中高校要具体填写到所在院系;

4.参加项目工作时间:是指在项目实施期间总共为项目工作的满月度工作量,单位为月。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项目工作时间

	
	
	
	
	
	
	
	

	
	
	
	
	
	
	
	

	
	
	
	
	
	
	
	

	
	
	
	
	
	
	
	

	
	
	
	
	
	
	
	

	
	
	
	
	
	
	
	

	
	
	
	
	
	
	
	

	
	
	
	
	
	
	
	

	
	
	
	
	
	
	
	

	
	
	
	
	
	
	
	


四、项目经费预算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资金合计
	设备费
	业务费
	劳务费
	间接费用

	1
	
	
	
	
	
	
	

	
	测算说明：
	

	2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资金合计
	设备费
	业务费
	劳务费
	间接费用

	
	
	
	
	
	
	
	

	
	测算说明：
	

	经费预算有关说明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开放共享、自主研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避免重复购置。

2.业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3.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及聘用人员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

4.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


五、推荐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请据实说明承担项目能力、自筹资金到位承诺等。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

	主管部门意见：

请据实说明推荐原因、承诺事项等。

                            主管部门（盖章）：

   日期：


六、相关附件
（有关资质证明材料，科技成果证明、科研能力证明以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佐证材料；知识产权证明为其他单位的，请附实施许可协议或者合作协议）

